	欄位

名稱
	畢  業  申  請  表  填  表  說  明
※請務必參閱附件「學業成績表」、「填表參考範例」及「採計他系一覽表」填寫。

※凡有修改或更動的部份，務必於更正處用印。

	基本資料
	1. 第一次畢業者：（含重新入學者）

（1） 畢業主修學系：僅申請一個主修學系者，請將欲申請畢業之學系名稱填入。

（2） 畢業雙主修學系：同時提出雙主修畢業者，請將兩個學系名稱一併填入。（只申請一個學系者不可填寫）

2. 舊制雙主修第二次畢業者：（指91學年度（含）以前畢業且有申請「下次預定再修學系」者。
（1） 第一次畢業學系：請將第一次畢業學系名稱填入。
（2） 本次畢業主修學系：第二次（即本次）申請畢業之學系名稱填入。

	三、歸入採計學系之科目列表（非暑期課程採計）
	1. 採計依據：100學年度下學期畢業申請「各學系（科）採計其他學系（科）開設科目一覽表」係經本校各學系（科）確認後，教務處據為畢業審核之依據。（務必參閱：說明及備註的部份）

2. 申請人可針對於本校（1）已修得科目（2）本學期正在修習科目及（3）核定抵免或採認科目，依據「採計科目一覽表」之規定，自行選定該科目歸列於開設學系或採計學系。於本欄僅填寫「欲歸入採計學系之科目」即可，該科目只能採計一次；若該科目仍屬開設學系則「不須填入」。如《範例1》，欲將人文學系（開設學系）之「中國社會史（100217）」歸併於共同課程（即採計學系），才須填入本欄內。

3. 所申請採計之科目一經確認歸入採計學系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。
4. 已畢業再辦理重新入學者，其前次畢業時所取得之科目學分數，於辦理學分採認後，重新依該科採認當時之開設學系歸入，不受前次畢業之限制。再入學後所修得（或抵免採認）之科目，俟達畢業申請資格時，得依「說明2」重新選擇其歸入於開設學系或採計學系。

	四、暑期課程採計列表
	1. 畢業學分中，暑期課程最高採計30學分，超出30學分之部分不得計入畢業總學分內。

2. 暑修採計未滿30學分者：科目中有屬於採計學系之科目，請將欲採計之學分「逐項」填入本欄。，如《範例2》管理哲學通論一科，欲歸入採計學系（商學系），才須將採計學系名稱（商學系）填入「採計學系」欄內；不須歸併、採計至他系（屬於開設學系）之科目，則得免填。
3. 暑修超出30學分者：請務必自行選擇30學分逐項填入本欄，則畢業學分即採計該30學分（超出的部份不採計）。※請以共同課程及主修學系之暑修學分為優先採計之考量。
4. 暑修不採計（扣除）的部份：指超出30學分之學分數者，其學分一律不計入畢業總學分128學分及其所屬學系75學分內。暑期學分採計可能影響畢業資格，敬請特別留意。




